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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

构体制改革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随着我

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法制建设遂其机构设置和

队伍建设逐步规范化。公安部要根据本通知精神抓紧商有关

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务必加

强领导，相引积极支持配合，共同认真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

工作和各项组织实施工作，注意在改革过程中维护好当地和

企业事业单位治安秩序，确保这项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 

１９９４年４月３日 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的

意见 （公安部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２日） 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公

安机构的体制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多年来

，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的广大干警在维护治安秩序、预防

和打击犯罪活动、保障生产建设顺利进行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

断深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法制建设的新

形势下，需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中央有关精神

，对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公安机构的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方

针和原则是：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是武装性质

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执法力量，企业事业单位不应设立公

安机关，已经设立的应按照政企、政事职责分开的原则，从

实际出发，分别予以撤销或调整理顺关系，同时要加强地方



公安工作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 一、对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公安机构，原则上应予以撤销

。其内部的治安保卫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本单位负责

，可以恢复保卫处（科）或设立其他形式的内部治安保卫组

织承担。当地公安机关则根据有关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的

治安保卫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发生的属

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包括妨碍企业事业单位

管理干部履行职责的违法案件，均由当地公安机关负责查处

。 二、对少数情况特殊的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公安机构，应

从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调整理顺关系。少数情况特殊的企

业事业单位主要是指：（一）位于偏远地区，治安情况复杂

的大型厂矿区、油气田作业区和重要国防工业、科研基地以

有大型水利工程枢纽、防洪险段；（二）大型国营农场和农

场集中的垦区代管乡镇居民，已形成等同于乡镇行政区划的

；（三）以大型企业为依托兴建起来的城市或单独的城区，

至今仍实行政企合一体制的；（四）从事客运运营的城市地

铁、地方铁路、地方港口、地方机场以及客流量大的大型公

共汽车站等。 属于以上情况的，对具有社会性质的生活区或

生产、生活区交错在一起难以分开进行治安管理的，要将企

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改变隶属关系，根据不同情况划归所在

省、市、县公安厅局建制，列入地方公安机关序列，名称按

地方公安机关序列相应改变；所需编制，由国家下达公安行

政编制解决；所需人员，在国家下达的编制数内，依照录用

公安干警的条件，从原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的干警中录用

；所需经费、装备、工作和生活设施、后勤保障等，原则上

应由地方政府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采取过渡办法，暂



时按原渠道由企业事业单位继续提供，各地财政部门要积极

创造条件，逐步纳入财政预算，争取在较短时间内予以解决

。进行此项改革后，企业事业单位可恢复保卫处（科）或设

立其他形式的内部治安保险组织，负责单位内部的治安保卫

工作；发生刑事和治安案件时由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查处。 

三、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铁路、交通、

民航、林业部门的管理体制已有所变化，如有的铁路已改成

企业集团公司，不再行使行政机关职权等。因此对铁路、交

通、民航、林业部门的公安机构，也需相应进行体制改革，

调整理顺关系。公安部将与这些部门共同研究改革方案，另

行上报。 四、考虑到重点大学的特殊情况，对其已设立的公

安派出机构，先维护现状，暂予保留。 五、企业事业单位公

安机构体制改革后，公安机关应按省、市、县等行政区划设

立，由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公安机关领导。由于新建、扩

建大型工程项目，其所在地区需要设立公安机构的，由当地

公安机关商同级有关部门同意后，报经公安部审核批准，列

入地方公安机关序列，其他任何部门、单位或地方政府均无

权审批，任何企业事业单位不得设立公安机构。已宣布撤销

的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不得恢复，不得继续使用公安机

关的名义。公安部和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应进行监督检查，以

杜绝滥设警种的混乱现象，维护国家执法的严肃性。对违反

规定的单位，当地公安机关有权责令撤销其设立的公安机构

，没收其公安专用服装、标志、装备、印章等并追究单位领

导人的责任。 六、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要积极

、稳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公安部将根据上述意见商

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



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商配合，制定周

密的工作方案，特别要对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的广大干警

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要求他们提高认识，从

大局出发支持搞好这项改革，同时对改做其他工作的人员要

给予妥善安置。在改革过程中，对治安保卫工作不能有丝毫

的忽视和放松。尤其是撤销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的，必须

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搞好治安保卫工作的衔接。 七、这次体

制改革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强公安工作。各

地公安机关要强化责任制，及时认真查处各种刑事、治安案

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好治安秩序。公

安机构之间要明确划定责任区，工作中既要各负其责又要密

切配合，遇有问题需要协调时由上级公安机关负责协调解决

。企业事业单位应认真抓好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建立工作制

度，研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重视对工作员的教育管理，及

时妥善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企业事业单位的保卫处（科

）或其他形式的内部治安保卫组织应与公安机关加强联系，

随时反映有关情况，积极支持办案工作。关于企业事业单位

治安保卫组织的性质、职责、权限以及同公安机关的关系，

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进一步作出规定，以适应新

形势下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的需要。 过去有关部门、单位和地

方政府作出的规定，凡与上述意见相抵触的均以上述意见为

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